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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日    期：108年 06月 11日(二)上午 09：30整 

地    點：中山樓 6樓中山會議廳(H601) 

主    席：吳教務長國文 紀錄：李欣穎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實習課程學分數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實習課程時數 720、實習學分階段授予討論

2. 請各系修訂 108學年度實習學分數，更改為 9學分。

(1)學分表修訂請經系務會議通過。(建議於 6月 18日星期二前完成)

(2)107學年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預定於 6月 25日辦理。(議程請於 21日前提送本組)

(3)如各系學分表修訂影響 108學年第 1學期課程，將配合協調處理課程異動。

(4)學分表備註欄請加註說明實習期間擋修課相關規定。

決 議： 

1. 請各系科修改實習學分表，由原 10學分改為 9學分，提送 107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審

議。

2. 全學期校外實習期間不得返校修課，並請於備註欄註記。

3. 高福系陳雪芬主任：高福系實習學分內含返校一天進行團體討論及實習分享。

提案二：有關各系實習學分更改為 9學分，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提請討論。 

範 本： 

主旨：擬請同意本校各系因全年(全學期) 校外實習，當學期學生僅修習 9學分，陳請核示。 

說明： 

(一)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第 15條規定延長修業期限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時間返校辦理註冊、

選課，選課之規定同在校生辦理。學期選課學分數達十學分(含)以上者，仍應依一般學生註冊繳費。 

(二)再依前項學籍規則第 20條………….「應屆畢業生或其特殊理由未修習規定之最低學分數者，應

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得不受此限，惟核准後不得要求退還學雜費，並不得領取當學期與學業成績相關

之獎助學金；低於學分數下限又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則予以勒令休學處理。」 

(三)奉核後各系依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第 20條規則辦理。 

決 議： 

1. 配合校外實習 9學分學雜費收取方式，於開學前依上列參考範本陳簽核示。

2. 實習各項規範以研發處公告之相關資訊為主。

3. 有關校外實習 9學分學雜費收取模式將請教育部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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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教學進度未達 18週處理規範，提請討論。 

說 明： 

1. 因全校排考實際授課僅 16週，全學期以 20週為標準。 

2. 五專半日排考，下午正常上課；四技由教師課堂考試評量，評量後正常授課。 

3. 由各任課教師進行教學評量。 

決 議：預計於開學前討論，並決議執行方式。 

 

提案四：全校及各系科教學巡查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1. 請各班授課教師確實點名。 

2. 上課時學生手機濫用情形。 

3. 校外教學規範說明。 

決 議： 

1. 請資訊組協助，凡未於兩日內線上輸入點名紀錄之授課教師，將寄發通知，以落實教師點名

制度。 

2. 學生上課濫用手機情形，將由教學單位及學務處共同商討適當處理方式。 

 

提案五：有關 108學年第 1學期排課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1. 專題類課程實施應為指導學生分組討論或分組實作為主，單一授課且每週課室課程屬教師當

學期鐘點，非本校訂定教師授課辦法第十一條鐘點費計算方式本意。故本學期之專題課程如

有由單一教師授課，該課程視同教師鐘點合計，請勿填報專題課程鐘點另計表單。 

2. 五專一年級務必於每日第 1節開始排課。 

3. 各班級每日排課請務必集中，雖有教室、教師、專業教室排課困難，為期能減少學生抱怨，

公告課表前請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能儘早協調班級單日空堂過多問題。 

4. 各開課單位排課時，應先排足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如有餘課應優先請其他系(所)相關專

長背景專任教師支援，再排兼任教師授課時數。 

5. 計劃案課程如因修課人數執行困難，須調整學分表開課，致衍生當學期開課與學分表不符

者，不得於既定學分表開課中更換課程。 

6. 兼任教師技術操作課程排課最高以 8小時為限；一般講授課程排課最高以 6小時為限。 

7. 超支鐘點上下學期合計不得超過8小時鐘點，惟每學期至多超支6個小時鐘點。超過此限一律

以8小時計。  

8. 授課教師專長背景務必符合任教科目。 

決 議：1-7點已公告各教學單位配合，增列第 8點請教學單位聘任教師時務必確實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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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進修學院/進修專校、進修部學分表異動乙案，提請討論。 

1. 108學年度上學期為當年 8/1到次年 1/31，下學期為次年 2/1到 7/31。 

2. 上下學期皆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 16週，第二階段為 8+3週，其中 3週為重複週次。 

3. 每天排課至多 10節課。 

4. 請各系將學分表修改後於本週五前繳交。 

 

肆、 主席結論 


